南投縣社區大學社區回饋活動執行要點
     南投縣政府99年04月13日府教社字第09900780690號函頒訂
  南投縣政府100年07月22日府教社字第10001495860號函修訂
        南投縣政府101年05月修訂
    南投縣政府103年05月07日府教社字第1030089528號函修訂                                                                                                                    
                                                         
一  依據：教育部98年6月5日台社（一）字第0980094193I號函示「98年
教育部評鑑本府辦理社區大學業務之評鑑結果建議事項」。
二  目的：
（1） 藉由辦理社區回饋活動，讓社區大學走入社區及回饋社區。
（2） 透過活動辦理，凝結學員的向心力，帶動學習的活絡氣氛及增進學 員間的互動情誼。
（3） 鼓勵教師積極帶領學員辦理優良社區回饋活動。
三  指導單位：南投縣政府（下稱本府）。
四  執行單位：本府依據終身學習法自行辦理之社區大學（下稱本大學）。
五  執行對象：本大學全體教師。
六  舉辦週期：每一課程每學期必須舉辦一次。
七  執行機制：
（1） 社區回饋活動須明訂於課程大綱中。
（2） 社區回饋活動得利用戶外教學辦理，每學期以一次為原則。
（3） 社區回饋活動須為班級學員辦理平安保險事宜，社區回饋活動所有費用由學員自行負擔。
（4） 社區回饋活動前一週，教師須填寫社區回饋活動申請單，並附上學員平安保險保單影本，向各分校辦公室辦理申請。
（5） 社區回饋報告須於社區回饋活動結束後二週內繳交。  
八  優良社區回饋教師徵選機制：
（1） 徵選對象：本大學全體教師。
（2） 徵選時間：每學年舉辦一次。
（3） 以各分校社大為推薦單位，採三階段方式進行徵選。
1. 第一階段【各分校社大推薦】：由各分校推薦每學年「優良社區回饋教師」，每類(學術類、生活藝能類、社團活動類)至多各三人。
2. 第二階段【社大校本部初審】：本大學依各分校推薦，分三類 (學術類、生活藝能類、社團活動類)審查，經初審通過後，送交第三階段審查。
3. 第三階段【本大學優良社區回饋教師審查委員會決選】：由審查委員會選出各類最優之課程，各類以三人為原則。 
（4） 評審組織：由本府聘請專家學者及本府相關單位人員三至五人成立評審小組。
（5） 評審原則(依社區回饋活動七大面向)：
1. 是否有事先瞭解社區回饋機構或單位設立的目的。
2. 明瞭社區回饋機構或單位其在當地社區所服務的對象。
3. 確立社區回饋的時間、地點、活動模式與擬訂計畫。
4. 有否評估社區回饋活動是否可以發展為長期的互動模式。
5. 有否評估社區回饋活動可以發展其他社區關懷議題。
6. 有否評估本大學可以和其他社區非營利組織做策略聯盟。
7. 特色。
（6） 繳件方式：請將各類課程之作業表單填寫完整、負責人簽章，連同相關附件光碟資料，繳交給各分校行政人員。
（7） 獎勵說明：
1. 三類(學術類、生活藝能類、社團活動類)各錄取優等三門，每人發給獎狀一紙及每門發給禮品一份。
2. 若水準或件數不足，評審可視情況調整名額、獎項或予以從缺。
（8） 接受獎勵之課程應授權本大學(以網路與出版等型式)公開其課程與教學相關經驗資料。
（9） 預期效益：達成優質經驗分享之目的，並持續提升社區大學課程與教學品質。
九  本要點下載及公告網址：請至本社區大學網站參閱。
十  經費來源：由縣政府專款支應。
十一  本要點所需書表由本府另行公告之。



南投縣社區大學優良社區回饋教師徵選作業【附件】

基本資料
	項目
	內容說明

	1.推薦分校名稱
	

	2.課程名稱：
	

	3.講師姓名：
	

	4.開課學期/累積開課次數：
	

	5.選課人數/累積修課人數：
	

	6.課程分類(請分校自行歸類)：
	



徵選指標 

	一、回饋精神：15％

	各分校社大自評分數
	評審評分

	推薦說明：

	評審意見：



	[bookmark: _GoBack]二、回饋對象：10％（明瞭社區回饋機構或單位其在當地社區所服務的對象）

	各分校社大自評分數
	評審評分

	推薦說明：

	評審意見：



	三、回饋計畫：30％（確立社區回饋的時間、地點、活動模式與擬訂計畫）
                      （有否評估社區回饋活動可以發展其他社區關懷議題）

	各分校社大自評分數
	評審評分

	推薦說明：

	評審意見：



	四、回饋後檢討：20％（評估社區回饋活動是否可以發展為長期的互動模式）

	各分校社大自評分數
	評審評分

	推薦說明：

	評審意見：




	五、特色表現：25％（其他要項）
（有否評估社區大學可以和其他社區非營利組織做策略聯盟）

	各分校社大自評分數
	評審評分

	推薦說明：

	評審意見：



總分與總評
	1.本表所謂總分為上述指標評分之加總。
2.請依據送件資料與上述指標說明以條列式撰寫總評，字數以300-400為原則

	各分校社大自評總分

	評審總分



推薦分校社大
負責人簽章：                      
時間：	
聯絡住址：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E-Mail：

評審委員
簽章：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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